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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

纪律处分决定书

〔2026〕88号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关于对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
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

当事人：

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，A股证券简称：超讯通信, A股证

券代码：603322;

梁建华，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；

钟海辉，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时任总经理；

郭彦岐，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财务总监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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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沛民，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。

一、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规情况

经查明，2026年 1月 29日，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公司）披露《2025年度业绩预盈公告》称，预计 2025年度

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净利润）为 3,600

万元到 5,400万元，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

益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扣非后净利润）为 2,100万元到 3,100万

元。

2026年 4月 27日，公司披露《2025年年度业绩预告更正公

告》称，预计 2025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-3,600 万元左右，实现扣

非后净利润为-4,400万元左右。业绩预告更正的主要原因为，随

着年度审计评估工作的开展，年审会计师基于更严谨审慎的考虑，

对单项大额应收账款增加了减值计提比例。2026年 4月 28日，

公司披露《2025年年度报告》显示，公司 2025年度实现净利润

为-3,566.73万元，实现扣非后净利润为-4,378.60万元。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

（一）责任认定

公司年度业绩是投资者关注的重大事项，可能对公司股票价

格及投资者决策产生重大影响。公司预告业绩与实际业绩相比发

生盈亏方向的变化，影响投资者的合理预期，且公司临近年报披

露才发布业绩预告更正公告，更正公告披露不及时。公司上述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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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5 年 4 月修订）》

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第 2.1.1条、第 2.1.5条、第 5.1.4

条、第 5.1.5条、第 5.1.10条等有关规定。

责任人方面，时任董事长梁建华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和信息

披露第一责任人，时任总经理钟海辉作为公司经营管理的具体负

责人，时任财务总监郭彦岐作为公司财务事项的具体负责人，时

任董事会秘书卢沛民作为公司信息披露的具体负责人，未勤勉尽

责，对公司的违规行为负有责任。上述人员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

则》第 2.1.2条、第 4.3.1条、第 4.3.5条、第 4.4.2条、第 5.1.10

条等有关规则及其在《董事（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声明及承诺

书》中作出的承诺。

（二）申辩理由

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在异议回复中的主要申辩理由如下：本次

业绩预告更正主要系年审会计师在年审后期阶段对单项大额应

收账款增加减值计提比例所致。公司聘任审计机构时点较晚，审

计机构熟悉公司情况时间有限。前期公司已与审计机构就本次减

值计提比例调整事项沟通，但无法预判审计机构增加减值计提比

例的决定，属于突发情况，无违规主观故意，且与审计机构确认

调整意见后尽快主动更正。

（三）纪律处分决定

对于上述申辩理由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自律

监管纪律处分委员会经审核认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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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，公司业绩预告披露前后，本所多次约谈公司或年审会

计师重点关注应收账款的回款及减值计提等情况。公司应当对相

关应收账款事项予以高度审慎关注，严格依规计提减值比例，对

加大减值计提风险具有合理预期，并非公司所称增加减值为突发

情况、无法预判，所称不具有违规主观故意等异议理由不能成立。

第二，公司会计责任与审计机构审计责任相互独立，公司不

能以审计机构增加减值计提比例为由，减免自身违规责任。同时，

公司直至年报披露的前一天才披露业绩预告更正公告，未能起到

尽早提示风险、降低不良影响的效果，不足以减轻违规责任。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经本所自律监管纪律处分委员会

审核通过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2.1条、第 13.2.3条和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号——纪律处分实施标准》等有关

规定，本所作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：

对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、时任董事长梁建华、时任总经理

钟海辉、时任财务总监郭彦岐、时任董事会秘书卢沛民予以通报

批评。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，并记入证券期

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。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，请

你公司及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（以下简称董高人员）采取有效措

施对相关违规事项进行整改，并结合本决定书指出的违规事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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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公司信息披露及规范运作中存在的合规隐患进行深入排查，制

定针对性的防范措施，切实提高公司信息披露和规范运作水平。

请你公司在收到本决定书后一个月内，向本所提交经全体董高人

员签字确认的整改报告。

你公司及董高人员应当举一反三，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。

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和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规范运

作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董高人员应当履行忠实、勤勉义务，

促使公司规范运作，并保证公司按规则披露所有重大信息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

2026年 6月 17日


